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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税收入

　 表 １８ － １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工商税收收入统计表 单位: 万元

年度 实际完成数 (次) 与上年同期相比 ± (％ ) 净增减收入

１９８８ １３８ — —

１９８９ １９３ ３９􀆰 ８６ ５５

１９９０ １７１ － １１􀆰 ４ － ２２

１９９１ ３２１ ８７􀆰 ７２ １５０

１９９２ ３２３ ０􀆰 ６２ ２

１９９３ ６２６ ９３􀆰 ８ ３０３

１９９４ １６７ － ７３􀆰 ３２ ４５９

１９９５ ８２ － ５０􀆰 ９ ８５

１９９６ ８３ １􀆰 ２１ １

１９９７ ７９ － ４􀆰 ８２ － ４

１９９８ ４２ － ４６􀆰 ８２ － ３７

１９９９ ３５ － １６􀆰 ６７ － ７

２０００ ２１ － ４０ － １４

２００１ ２６ ２３􀆰 ８１ ５

２００２ ２６ — ０

２００３ ３７ ４２􀆰 ３１ １１

２００４ ４８ ２９􀆰 ７３ １１

２００５ ５２ ８􀆰 ３３ ４

２００６ ５６ ７􀆰 ７ ４

　 　 注: 工商税收收入不包括国营企业所得税以及由税务机关代征的各种基金及附加ꎮ

第三节　 税收征管

一、 税源分布

１９９４ 年工商税制改革前ꎬ 在各种税收中ꎬ 产品税在新龙县一直占主导税种地位ꎮ 税源主要分布

在新龙林业局、 县林产品公司、 县木综厂、 县商业局、 县粮食局、 县电力公司、 县物资公司等行业ꎮ
尤其是木材行业所占比重最大ꎮ １９９４ 年税制改革后ꎬ 税种虽有变化ꎬ 但税源分布及行业所占比重仍

然没有变化ꎬ 木材业仍然是新龙县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ꎮ 从地域分布看ꎬ 县城为主要税源区ꎬ 区、 乡

为辅助税源区ꎻ 从经济性质上看ꎬ 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税源ꎬ 个体工商为辅助税源ꎮ １９９８ 年天

然林停采后ꎬ 以木材业为主的税源消失ꎬ 税收锐减ꎮ 在此之后ꎬ 电力、 烟草公司、 加油站及个体税收

成为国税的主要税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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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税　 种

１９９４ 年前工商税制共有税种 ３２ 个ꎬ 主要有工商统一税、 产品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国营企业所

得税等ꎮ １９９４ 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ꎬ 税种共有 １７ 个ꎬ 主要有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

税ꎮ 流转税仍然占主导地位ꎮ 税制改革前ꎬ 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款基本上交地方金库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税制改革实行分税制ꎬ 中央与地方分权分得ꎬ 在税种上明确划分为中央税种、 地方税种以及中央、 地

方共享税种ꎮ

三、 税务登记管理

新龙县国税局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和按照税务登记管理条例认真做好

了税务登记工作ꎬ 通过加强日常登记管理工作、 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工作以及验证、 换证工作等ꎬ 切

实强化了纳税人户籍管理ꎮ

　 表 １８ － １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国税管户统计表 单位: 人

　 　 　 　 项目
年份　 　 　 　

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消费税
纳税人

企业所得
税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
扣缴义务人

１９９４ ５ １６５ １４ １ —

１９９５ ５ １６３ １２ １ —

１９９６ ５ １７０ ９ １ —

１９９７ ５ １５９ １０ １ —

１９９８ ５ １５２ １１ １ —

１９９９ ３ １２２ ６ １ ３

２０００ ３ １１３ ５ １ ３

２００１ ６ ９５ — １ ３

２００２ ６ ９７ — １ ３

２００３ ６ ８９ — １ ３

２００４ ４ ８７ — １ ３

２００５ ４ ８６ — １ ３

２００６ ５ ９２ — ２ ３

四、 税务稽查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ꎬ 国税稽查查补税收收入共计 ２６􀆰 ３ 万元ꎮ

五、 税收征管改革

１９８９ 年以前ꎬ 实行 “一人下户ꎬ 各税统管” 的税收专管员制度ꎬ 即税收专管员集税收征收、 管

理、 检查于一身的征管模式ꎮ
１９８９ 年起ꎬ 实行税收征收、 管理、 检查三分离的征管模式ꎬ 在征管一线设征收组、 管理组和检

查组三个环节ꎬ 明确各环节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ꎬ 使之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ꎮ 在此征管模式下ꎬ 以

后年度均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建立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ꎬ 集中征收ꎬ 重点稽查” 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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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模式的要求ꎬ 县国税局将征收开票和部分征管数据纳入计算机单机运行ꎬ 实现了除零散税收外的

所有税收ꎬ 在办税服务大厅集中征收ꎬ 税务稽查也由普遍检查向重点检查转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新龙县国税局税收征管正式纳入计算机网络管理ꎬ 同时ꎬ 税收管理由管户制向专业化

管事制转变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建立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ꎬ 集中征收ꎬ 强化管理ꎬ

重点稽查” 的现行征管模式的要求ꎬ 根据国税机构改革后的具体情况ꎬ 新龙县国税局实行高度的机

关基层一体化ꎬ 积极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ꎬ 切实强化税源管理ꎬ 大胆探索计算机管理和税务管理员有

机结合的途径ꎬ 并取得了较好效果ꎮ

第三章　 地税征收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四川省新龙县地方税务局 (以下简称县地税局)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下设办公室、 计划财务

股、 税政管理股、 征收管理股、 农税管理股、 城关税务所、 大盖税务所、 朱倭税务所ꎮ 核定编制 ４２
人ꎬ １９９４ 年实有 ２５ 人 (由原税务局划转 １０ 名税务干部ꎬ 财政局划转 １５ 名农税干部)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ꎬ 县地税局下设稽查分局 (副科级)、 办公室、 税政股、 征管股、 农税股、 计财股、
人事监察股ꎻ 行政编制 ２０ 名ꎬ 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 ２ 名ꎻ 其中副科以上领导干部 ３ 人ꎬ 股级

领导职数 ７ 名ꎮ 同年ꎬ 设新龙县地税局如龙镇中心税务所、 新龙县地税局朱倭中心税务所、 新龙县地

税局大盖税务所、 新龙县地税局拉日马税务所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ꎬ 州地税局进一步明确各县税务稽查分局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设

立纪检机构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州编办、 州地税局确认县地税系统人员编制上划州地税局实行垂直管理

３７ 名ꎬ 其中地税机关编制上划 ２２ 名 (包括行政编制 ２０ 名、 机关事业编制 ２ 名)ꎬ 农税编制上划

１５ 名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新龙县地方税务局进行机构改革ꎮ 内设办公室、 监察室、 综合股、 计财股ꎬ 所辖

如龙镇中心税务所更名为如龙中心税务所ꎬ 大盖税务所更名为大盖中心税务所ꎬ 朱倭税务所更名为朱

倭中心税务所ꎬ 拉日马税务所更名为拉日马中心税务所ꎬ ４ 个税务所均为副科级实职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县地税局增设法制办公室ꎮ

二、 职　 能

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税收方针、 政策、 法律、 法规和规章ꎻ 组织税收收入ꎬ 负责全县地方税

收征收管理工作ꎬ 征收各级地方政府委托代征的各项基金和附加ꎻ 加强税收征管ꎬ 运用税收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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